
實踐大學民生學院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英語能力指標實施辦法 

109年3月5日 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程會議通過 

第一條 實踐大學民生學院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稱本學程）為

提升本學程學生英語能力，以培養國際觀及加強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英語能力指標實施辦法」（以下稱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109學年度後（含）入學之本學程學生。 

第三條 本學程學生應於畢業前通過雅思國際英語測驗（IELTS）6.5(含) 以上、

多益英語測驗（TOEIC）800 分(含)以上、托福網路測驗（iBT）79-83分

或同等檢定。 

第四條 本學程學生未能於畢業前通過前條英語能力檢定者，需自費修習本校開

設之0學分英語強化課程及格者（由學生依人數比例分攤開班相關費用），

視為通過本學程英語能力指標。 

第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學程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學程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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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民生學院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英語能力指標實施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實踐大學民生學院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以

下稱本學程）為提升本學程學生英語能力，以培養國際

觀及加強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

士學位學程英語能力指標實施辦法」（以下稱本辦

法）。 

設立宗旨。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109學年度後（含）入學之本學程學生。 

本學程甫於 109學年度

程立，故以 109學年度

起之入學學生為實施對

象。 

第三條 

本學程學生應於畢業前通過雅思國際英語測驗（IELTS）

6.0(含) 以上、多益英語測驗（TOEIC）800 分(含)以上、

托福網路測驗（iBT）79-83分或同等檢定。 

為勉勵學生修習英文，

同時因應未來職場需

求，故訂定畢業門檻指

標。 

第四條 

本學程學生未能於畢業前通過前條英語能力檢定者，需

自費修習本校開設之 0 學分英語強化課程及格者（由學

生依人數比例分攤開班相關費用），視為通過本學程英

語能力指標。 

為避免學生無法畢業所

訂定之相關措施。 

第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學程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依法規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學程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核

備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將經過本校三級

三審後完備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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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民生學院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英語文課程修課暨免修實施細則 

109年3月5日 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程會議通過 

109年9月9日 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程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實踐大學英語文課程修課辦法」及「實踐大學英語文課程免修實

施細則」，訂定「實踐大學民生學院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英

語文課程修課暨免修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細則適用109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程學生。 

第三條 本細則所稱之英語文課程，係指博雅學部大學英文（College English） （1）

（2）（3）（4）與專業英文（1）（2）。本課程分六學期實施，其中大

學英文（1）（2）（3）（4）設有擋修規定，課程需依序修習及格，才

得續修下一階段的課程。 

第四條 凡本學程學生在入學前或在校期間參加多益、雅思、托福之英語文能力

檢定測驗，其成績達到多益聽力與閱讀（TOEIC – Listening and Reading）

785分(含)以上、托福（iBT）60-78分、雅思（IELTS）6級分(含)以上之

學生，得申請免修大學英文（College English）（1）（2）（3）（4），

但無法抵免學分。學生申請免修大學英文者，應以下列課程替代之，以

取得原必修之學分： 

一、 語言中心開設之全校性共同選修(非英語類)外語課程或進階英語文

課程； 

二、 校內各學系或跨校非英語類外語課程或進階英語文課程； 

三、 各學院系或跨校之全英語授課課程或赴境外姐妹校進修相關專業

外語文課程。 

第五條 各項英語文檢定測驗證明文件有效期限至多以四年為限。 

第六條 申請免修辦理時間為欲免修學期之開學第一週。 

第七條 語言一、二中心有審核所欲申請抵換課程之權責。 

第八條 本細則經學程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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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民生學院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英語文課程修課暨免修實施細則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依據「實踐大學英語文課程修課辦法」及「實踐大學

英語文課程免修實施細則」，訂定「實踐大學民生學

院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英語文課程修課暨

免修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設立宗旨。 

第二條 

本細則適用109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程學生。 

本學程甫於 109學年度程

立，故以 109學年度起之

入學學生為實施對象。 

第三條 

本細則所稱之英語文課程，係指博雅學部大學英文

（College English） （1）（2）（3）（4）與專業

英文（1）（2）。本課程分六學期實施，其中大學英

文（1）（2）（3）（4）設有擋修規定，課程需依序

修習及格，才得續修下一階段的課程。 

階段課程係由程度易至難

所編列，若無完成基礎課

程，恐影響後續之學習能

力，故設有擋修規定。 

第四條 

凡本學程學生在入學前或在校期間參加多益、雅思、

托福之英語文能力檢定測驗，其成績達到多益聽力與

閱讀（TOEIC – Listening and Reading）785分

(含)以上、托福（iBT）60-78分(含)以上、雅思

（IELTS）6級分(含)以上之學生，得申請免修大學英

文（College English）（1）（2）（3）（4），但

無法抵免學分。學生申請免修大學英文者，應以下列

課程替代之，以取得原必修之學分： 

一、語言中心開設之全校性共同選修(非英語類)外語 

課程或進階英語文課程； 

二、校內各學系或跨校非英語類外語課程或進階英語 

文課程； 

三、各學院系或跨校之全英語授課課程或赴境外姐妹 

大學英文之授課範圍以基

礎、實用為原則，學生若

於入學前或在校期間達一

定英文程度者，為避免限

制學生學習發展，故鼓勵

學生修習進階英語課程或

第三外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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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進修相關專業外語文課程。 

第五條 

各項英語文檢定測驗證明文件有效期限至多以四年為

限。 

英語文檢測證明具有時效

性，故本學程認定超過四

年者應重新檢測，證明英

語能力。 

第六條 

申請免修辦理時間為欲免修學期之開學第一週。 

為避免造成選課及行政作

業混亂，故規定學生應於

相關時間內進行免修程

序。 

第七條 

語言一、二中心有審核所欲申請抵換課程之權責。 

語言中心為本校語言認證

單位，故其有審核抵換課

程之權責。 

第八條 

本細則經學程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及教務會議核備後

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細則應通過本校之三級

三審制度，以確保法規正

當性及合理性。 

5



6



7



8



9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資訊管理學系

智慧數位微學程

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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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9-111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智慧數位微學程計畫書 

壹、學程名稱 

  智慧數位微學程 

貳、設置宗旨 

  東高雄是一值得探索的大自然藝術創生基地，不論智慧旅遊、智慧文創、智慧電商等，

因應國家未來智慧數位產業潮流趨勢、培育具有應用智慧數位能力、解決在地實務問題的人

才，是在地實踐大學高雄校區無可迴避的責任。解決東高雄的在地實務問題、培育智慧數位

人才，除了結合商學資訊的專業外，更需要文化創意的產業應用專業，方能解決智慧生活的

各種問題。 

本微學程在智慧生活應用、電子商務智慧化、大數據資料分析等應用，有豐實的應用基

礎上；在東高雄的在地創生實作場域(例如：1.重建傳說中神住的地方（那瑪夏）, 2.馬雅各之

路-湯姆生段公益旅棧（甲仙、六龜、杉林、內門）, 3.杉林葫蘆雕刻藝術、美濃窯等, 4.美濃

白玉蘿蔔產品開發等，也有著許多智慧解題的探索經驗。因此，本微學程，以「課程」、「專

題實作」、「在地創生產業實務應用」，結合智慧數位知識與技能應用，發展「在地創生智慧數

位微學程」，鼓勵各科系學生經由本微學程的培育，達成以智慧數位技術應用，進行在地創生

專題實作。 

 

肆、參與教學研究單位 

  本微學程參與單位為商資學院、文創學院、博雅學部等。負責人與召集人為資訊管理學

系主任。 

伍、課程規劃及授課師資 

  (1)參採學系及博雅學部既有選修課程。(2)以共授課程作為專題式探索課程。 

 課程科目名稱、開課單位、學分數、師資等，可參看表一。 

陸、學程應修學分 

  本微學程課程至少須修畢其中 6 學分，學生所屬學系課程參採至多 4 學分，方授予學分

學程證書。 

捌、行政管理 

  本微學程設置單位與主要管理單位為商資學院資訊管理學系。 

玖、招生名額 

  本微學程開放本校學生申請，行政管理單位則視課程及學生數調整招生名額。 

拾壹、其他特殊規定事項 

  無。 

20



智慧數位微學程實施要點 

一、本實施要點依據「實踐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訂定。 

二、智慧數位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微學程）規劃之課程由商資學院、文創學院、博雅學部共

同開設。 

三、本微學程設置學程委員 5-7 人，以參與單位所屬之相關專長老師組成。微學程設置單位

為資訊管理學系，由系主任任負責人及召集人，負責學程小組之運作、課程規劃及師資

邀請等事宜。 

四、本校各學系學生自二年級起（轉學生自轉入第二年起）至最高規定修業年級止（不包含

延長修業年限），得申請修讀本微學程。 

五、學生申請修習本微學程，應於規定選課期間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經由主修學系主任與

學程設置單位簽章核可，逾期不受理。 

六、本微學程課程至少須修畢其中 6 學分，所屬學系課程參採至多 4 學分，方授予學分學程

證書。 

七、學生修習本微學程，若他系有開設與學程相同的科目且學分相同，可於他系修課。 

八、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九、修習本微學程的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十、凡修本微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商資學院發給學分學程證明。修讀學程學生，已

符合主學系畢業資格但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其修業年限應符合大學法修業

年限及本校學則規定。 

十一、放棄學程修習資格並申請畢業者，應於每學期期末考試(畢業考試)後一週內向申請   

單位提出申請，且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十二、本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及院務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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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本微學程課程及師資 

 

註 1. 學程應修學分總數為 6 學分，所屬學系課程參採至多 4 學分，相關學分數如有其他特

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必/選修 課程名稱 學分數 課程設置學系/教師 備註 

必修 AI 應用與流行趨勢分析 2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楊宜昌 
資訊管理學系/張嘉銘 

博雅學部

開課 

選修 

資料處理與分析 2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林保源  
網際網路資源利用 2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翁瑞聰  
電子商務 1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翁瑞聰  
電子商務 1 國際貿易學系/李慶芳  
商展空間展示設計 1 國際貿易學系/李慶芳  
手繪 2D 動畫+影像合圖 2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彭鳳珠  
數位人文教材設計 1 應用中文學系/林宏達  
動態網頁設計 2 觀光管理學系/張景棠  
電腦繪圖與設計 2 觀光管理學系/張景棠  
電腦網路行銷 2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楊宜昌  
資料庫管理  3 會計暨稅務學系/林敬斌  
套裝軟體應用 3 會計暨稅務學系/林敬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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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高雄校區資訊管理學系智慧數位微學程申請流程 

符合修讀學程條件者依本系公告日期提送 
修讀微學程申請書 

 
檢附前學期成績證明單 

修讀微學程申請書 
經主修學系系主任同意 

 

 

將申請案送至學程管理單位核章 

 

 

資訊管理學系彙整 
遴選結果 

 

 

由資訊管理學系 
公佈該學年度修讀微學程學生名單 

 

 
修滿學程規定課程及學分數之學生 

於畢業前向原學系提送微學程證明申請書，並

檢附歷年成績表申請確認學程資格 
由各學系製冊送交資訊管理學系 

 

 

學程召集人核章 

 

 

學院頒發微學程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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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高雄校區資訊管理學系 

智慧數位微學程申請書 
 

系所：            年班：                         

學號：               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學程名稱：智慧數位微學程 

                   申請人簽名:               

所屬學系 

 
□ 申請資格合格，同意申請。 
□ 申請資格不合格，不同意申請。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主任簽章： 

學程負責單位初審 

 
□ 同意申請。 
□ 不同意申請。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程管理單位簽章： 

一、學程申請：學生修習本微學程須事先須寫申請書，如未經核定而自行選讀學程相關課程者，

本校不予核發證書。 

二、本微學程應修學分總數為 6 學分，所屬學系課程參採至多 4 學分，相關學分數如有其他特

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修習本微學程課程之學生，其學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如已完

成主修學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學程學分，得依本校學則規定延長修業年限（至多延長修業

年限二年），但放棄學程修習資格並申請畢業者，應於每年一月底前或八月底前依規定程序

辦理，且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四、學生修畢本微學程應修科目與學分數者，請填寫「微學程證書申請書」，併同歷年成績單影

本，經所屬學系及學程管理單位審核並確認後，再送資訊管理學系，憑以製發學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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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高雄校區資訊管理學系智慧數位微學程證書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 
姓名  學號  

年班 
系所  

核准修習本 
學程學年度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審查 
結果 

課程名稱 學分 
備註 

（開課系所） 
審查 
結果 

課程名稱 學分 
備註 

（開課系所）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一、請同學檢附歷年成績單並詳實填寫上列資料，審查結果由學程規劃單位審查。 

二、修課規定：須修滿 6 學分，所屬學系課程參採至多 4 學分。 

申請人簽章 主修學系主任簽章 學程管理單位簽章 

 
經查確已修畢應修科目學分，請發

予學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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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高雄校區資訊管理學系 

智慧數位微學程放棄學程資格申請書 

一、申請人請親自填寫本申請書，送請所屬學系主任簽核後，逕送資訊管理學系辦理。 

二、本申請書送交資訊管理學系完成手續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恢復資格。 

 

申 

請 

人 

填 

寫 

欄 

學 系  年 班  

學 號  姓 名  

聯絡電話  申請放棄日期    年  月  日  

放棄學程名稱  

放棄原因  

專 

業 

學 

程 

審 

核 

欄 

請勾選下列一項： 
□ 同意申請人放棄本專業學程    □不同意 

 
                               所屬系主任簽章： 

請勾選下列一項： 
□ 同意申請人放棄本專業學程    □不同意 

 
                               學程管理單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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